
第 1922 期商标公告 2025年02月06日

天津市自贸试验区(空港经济区)西二道82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202-F105室

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   址

代理机构

81728911

申  请  人

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7类：电解水制氢氧设备；石油开采、石油精炼工业用机器设备；石油化工设备；气体分离设

备；气体液化设备；生产二氧化碳设备；发电设备；压缩机（机器）；机器、马达和引擎的液

压控制器；液压油缸（机器部件）

申请日期 2024年11月01日

商   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

以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02月07日至2025年05月06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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